
113.8版 

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服務學習 申請單 
請按照～順序完成服務學習認證申請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:___年___月___日 

 
申請人 ______班______號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 學號_____________ 

服務 

日期 

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～___時___分，共計___時___分 

(認證期間:上學期 8/1~隔年 1/31；下學期 2/1~7/31) 

請於各學期認證期間內，完成該學期登錄申請。 
服務 

單位 

名稱 

 服務地點  

服務 

內容 

請具體說明服務工作內容，以免影響認證。 

家長同意書 
茲  同意學生_________________參加上表所述之服務學習活動，並有家長或服務

機構專人陪同照顧學生安全，囑咐其務必遵守活動規範並維護校譽，注意自身安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 

學務處訓育組 
未於服務學習前送交訓育組核章者， 

將無法採計服務學習時數 

【說明】 

1.請依「本校服務學習活動說明」進行服務學習活動，經家長簽名交由學務處訓育組

核章後方可進行活動。敬請依規定辦理，以避免該學期時數無法登錄。 

2.本申請單請妥善保管，並於完成服務學習後，帶本表至學務處訓育組認證登錄。 

3.服務學習認證採計為 5學期(七上到九上)至少完成 3學期，每學期完成 6小時，可

得 4分，上限 12分。 

4.相關說明及申請單可至校網服務學習活動資訊專區下載使用。 

服務學習時數證明 
(下方欄位於服務完成後，請服務單位填寫，切勿自行填寫。 

服務機構 

填寫 

核予服務時數 

_________小時 
(請如實核發時數) 

服務

機構 

認證章  

___年___月___日 

  交回學務處訓育組 


